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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有以下特点：（1）权威部门审定。
本丛书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相关立法同志进行审定，内容准确
权威；（2）法律适用提要。
每本书都由立法机关相关专家撰写该法的适用提要，帮助读者对每一个法的精神和精髓有更深入的理
解；（3）重点法条注释。
对重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且每个条文都提炼出文主旨，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法条内容；（4）法规案
例索引。
条文下附录关联法规索引和关联案例索引，帮助读者全面掌握法律规范体系，并将法律理论结全到实
际案例中；（5）相关配套规定。
书末附录一些较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使读者在使用中更为方便、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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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条是关于公民政治自由的规定。
政治自由是指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包括：（1）言论自由，即公民有权通过各种语言形式
，针对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2）出版自由，即公民可以通过公开出
版物的形式，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见解和看法的自由；（3）
结社自由，即有共同意愿和利益的公民，为了一定宗旨而依法定程序组成具有持续性的社会团体的自
由；（4）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其是公民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在公共场所表达强烈意愿
的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和具体化。
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正确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集会游行示威法》。
公民的政治自由是公民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参与正常社会活动和国家管理的一项基本权利。
《刑法》第298条《集会游行示威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信教自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本条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内心的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
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中，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而
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
一方面，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另一方面则必须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有关义务，即“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
活动”。
否则，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的基础。
《刑法》第25l条《宗教事务条例》《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本条是关于人身自由的规定。
公民的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肉体和精神不受非法侵犯，即不受非法限制、搜查、拘留和逮捕。
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的基本前提，是公
民基本的权利。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只有国家在必要时，才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拘留、逮捕等措施，限制
甚至剥夺特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但是这种搜查、拘留和逮捕等措施也必须严格遵循《刑法》、《刑事
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对于违法逮捕、拘留和搜查公民的责任人，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本条是关于公民人格尊严的宪法保障。
根据本条规定：（1）人格尊严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人格尊严是指公民作为平等的人的资格和权利应该受到国家的承认和尊重，包括与人身密切联系的名
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
人格尊严的法律表现即为公民的人格权。
（2）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侮辱，即不得利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的名誉
。
（3）不得诽谤他人，即不得捏造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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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得对他人进行诬告陷害，即不得为了达到陷害他人的目的，通过捏造虚构的事实，向有关机
关或单位虚假告发。
《刑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对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分别作
了具体的、便于实施的规定，从而使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有了法律的实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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